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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 議 時 間 民國 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會 議 地 點 本校農化新館 5樓第二會議室 

會 議 主 持 人 1.陳銘憲 副校長兼召集人 記錄 余品嫺專員 

出 席 委 員 

2.教務處丁詩同教務長兼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3.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董桂書副教授兼所長 

4.歷史學系楊肅献教授 

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張民杰教授 

6.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董旭英教授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7.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巫銘昌教授兼人

文與科學學院院長 

請 假 委 員 
1.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王保進教授(另有會議) 

2.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丁志權名譽教授(上課) 

業務單位主管 賴進貴主任 

列 席 人 員 余品嫺專員、許凱威副組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報告: 

賴進貴主任針對本次評鑑背景、評鑑內容及標準、評鑑準備作業、目

前進度及後續規劃等事宜進行專案簡報說明。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撰擬 111 年度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概況說明書，需請各支援系

所配合本次評鑑辦理相關事項，提會討論。 

說 明: 

一、有關本校 111年度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係依教育部函頒「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及「107及 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辦理。 

二、前開大學校院評鑑實施計畫敘明，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之受評類別為

「準自評」，應於 108年 12月底前提交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至高教評鑑

中心審查認定，111 年 12 月前繳交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與相關佐證資



民國 110年 10月 25日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 2 ~ 
 

料。 

三、為辦理 111 年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經提交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審查後已於 109/12/02認定通過，師培中

心刻依審查通過實施計畫所訂期程執行評鑑相關前置工作。 

四、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定位為全校性學程，總計開設 25 科專門課程，

提供學生培養多項第二專長之機會。本次評鑑之指標包含「六大項目指

標」、「五項基本指標」及「七項關鍵指標」，多項評鑑指標需要支援系

所配合本次評鑑辦理相關事項。 

 

 

 

 

 

 

 

 

 

 

 

 

五、本次會議係依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正式成立本校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召開第 1 次會議確認本指導委員會任

務、向本指導委員會報告師培中心執行自我評鑑之各項業務及目前進

度。 

決  議： 

一、 師培中心訂於明年 9-10月間辦理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本

指導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配合於明年 6 月底前召開，以審議自我評鑑概

備註: 
依「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
成立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共同教
育中心主任及校內外專家學者七至九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人數應過

半。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督導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進度。 
(二)提供必要諮詢及工作協調事項。 
(三)審議自我評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之聘任。 
(四)審議自我評鑑概況說明書。 
(五)審議自我評鑑結果公告內容 
(六)核備自我評鑑結果處理方式暨處理時程表及改善成果報告。 
(七)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過程、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八)受理自我評鑑結果之申復審議。 

例如: 

六大項目指標 4-3-4 之評鑑項目內涵為「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之規劃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學校辦學特色及現場教學需求，並融入現

行各教育階段課程綱要內涵。」。該項指標要求支援開課系所配合現行

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教材大綱及能力指

標內容，定期檢視修正專門課程並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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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說明書初稿內容，屆時請委員針對概況說明書內容提供修正導意見。  

二、 本指導委員會第 2次會議將一併審查實地訪評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

請師培中心先從高教評鑑中心公告評鑑委員資料庫及觀察員名單中提

出適合推薦名單，提交下次指導委員會審議確認後再呈報校長聘任之。 

三、 本指導委員會委員針對本次自我評鑑實施過程提供以下諮詢建言，請

師培中心卓參: 

(一) 張民杰委員: 

1. 針對項目指標 2-1-3.學校組織規程有否明訂師培中心組織定位與人

力配置一節。 

2.請師培中心留意受評期間(計五個學期)之執行內涵是否確實符應基

本指標及關鍵指標內涵。 

賴主任說明: 

1. 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一條明訂「本校共同教育中心為辦

理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有關業務，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

規定，設置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定位為服務全校之學程，並無

疑義。 

2. 本次評鑑涵蓋五個學期(108、109、110-1)，且五個基本指標必須全

數通過。本中心正努力進行資料盤點，積極準備現況說明書所需資

料。 

(二) 董旭英委員: 

1.臺大師培中心為準自評單位，評鑑項目指標須以高教評鑑中心公布之

評鑑項目指標為主，其中「基本指標」與「關鍵指標」不得刪減。 

賴主任說明: 

本校評鑑計畫書業經過高教評鑑中心認定通過，將依照高教評鑑中心

審查通過計畫書、表訂評鑑期程及相關評鑑指標落實執行評鑑各項前

置工作。 

 

 

 

(三) 巫銘昌委員: 

1.臺大招收到國內最優秀及頂尖型學生，建議師培中心配合校務發展

備註:六大項目指標雖可增刪，需於提交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時說明
增刪原由並經高教評鑑中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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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創新及永續發展)整體目標，承接理念並發揮其效果。除高教評

鑑中心公告六大評鑑項目指標外，建議師培中心增列培育社會亟需領

導型教師可對應之特色指標。 

2.師培中心專任教師之教育專業有目共睹，建議思考其為學校教育理念

及教學做法作出那些貢獻?是否有與院系所教師共同合作發展出領導

型教學構想或教學理論? 

3.具體建議臺大師資生應具備「有善用科技之能力」、「主動在社會

當中察覺教育需求之能力」，及「能帶領未來教師形成教育研發小組

之能力」。同時建議教材教法等課程教師應培養學生有在社會當中主

動找尋創新領域教學議題之能力。 

丁教務長說明: 

呼應巫院長說法，除了實施計畫原訂自評項目指標外，師培中心可以

針對特定項目指標來呈現臺大特色，並強化師培中心教師與校內院系

所教師合作，培育優秀教師。 

賴主任說明: 

1. 本中心辦學依循本校「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非常重視學生意見，

學生對中心歷來有高度認同，未來將堅持此一理念，以學生受教權益

及學習品質為第一優先。 

2.針對所謂的臺大特色，本校學生具備之學科專業及英語能力優勢，即

是一大特色。本中心在 109/12/14及 110/01/25分別辦理雙語教學工作

坊，即在強化臺大特色。 

3.本校實習輔導委員會成員涵蓋多位雙北地區主要國高中校長，本中心

與國高中教師密切合作，即時掌握教學現場端需求。例如，委員們反

映配合新課綱所需，老師要有設計課程、開創校本課程以及開創跨領

域課程之能力。本中心已將這些素養能力列入本中心教學重點。 

4.有關巫院長建議臺大學生應具備善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感謝教務長專

款支持，目前已建置完成師培中心未來教室 2.0。本校非常重視教學

軟硬體設備提升，本中心將強化師資生能善用資訊科技教學。 

(四) 董桂書委員: 

1.回顧從 93年起加入教育學程迄今，當初加入初衷是希望知道高一(普

通生物)在教什麼?看到第一屆學生在第一年就全數考上正式教師，除

了被感動外也從學生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並在指導學生過程中調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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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教書模式。 

2.教育部對於教育實習指導教授的各項要求我們都有做到，如何完整呈

現資料需要花點工夫進行整理，要讓訪評委員很清楚地感受到臺大師

培中心確實很用心在執行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 時)。 


